
 
南區區議會屬下  

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  

第十八次會議紀錄  

 

 
日期  ﹕  2010 年 5 月 24 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  

馬月霞女士 BBS, MH （南區區議會主席）  

朱慶虹先生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  

林玉珍女士 MH  （本委員會主席）  

林啟暉先生 MH  （本委員會副主席）  

歐立成先生  

陳富明先生  

陳李佩英女士  

張錫容女士  

張少強先生  

馮仕耕先生  

麥志仁先生  

麥謝巧玲女士  

徐遠華先生  

黃志毅先生  

黃靈新先生  

陳麗華女士  

鄺恩寶女士  

黃文傑先生 MH 

胡潤泰先生  

 

 

 



秘書  ﹕  

陳以暢女士  南區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區議會）一  

（民政事務總署）  

 

 
因事缺席者  ﹕  

柴文瀚先生  

陳志榮先生  

黎蕙美博士  

 

 
列席者  ﹕  

黃彥勳太平紳士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民政事務總署）   
梁紫盈女士  南區民政事務助理專員（民政事務總署）   
林敏女士  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行政主任（區議會）  

（民政事務總署）  
 

孔偉倫先生  ( 1 )  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助理福利專員 2  
楊少蘭女士  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社會工作主任  

參與議程三的討論

鄭潔貞女士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社會服務中心經理  參與議程五的討論

( 1 )  同時參與議程三的討論  

 
開會詞  

 
 主席表示，南區區議會及屬下委員會的會議錄音均會上載至南區區議

會網頁，因此，委員發言務須精簡。另外，委員會的會議紀錄均會以撮要方

式撰寫，有關會議詳情可收聽區議會的網上錄音。  

 
2. 主席歡迎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助理福利專員 2 孔偉倫先生出席

是次會議。  
 
3. 主席表示，黎蕙美博士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已於會前通知區議

會秘書處。委員會備悉該委員的缺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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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於 2010 年 4 月 15 日

及 2010 年 4 月 19 日舉行的第一次特別會議及第十七次會議的會

議紀錄初稿                                           

 
4. 會議紀錄獲得通過，毋須修改。  

 

 
議程二：  續議事項  

（社區事務文件 22/2010 號）  

 
5. 主席介紹文件內容。  

 
6.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議程三：   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福利辦事處 2010-2011 年度南區福利

規劃  
  （社區事務文件 26/2010 號）                             

 
7. 主席歡迎下列政府部門代表參與議程三的討論：  

(a) 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助理福利專員 2 孔偉倫先生；以及  

(b) 社會福利署中西南及離島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楊少蘭女

士。  

 
8. 孔偉倫先生簡介文件內容，並補充表示，位於港島東區的東華三院越

峰成長中心﹙下稱越峰成長中心﹚是一個濫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下稱濫

用藥物輔導中心﹚，為香港島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和邊緣青少年提供輔

導和協助，讓他們戒除服用危害精神毒品。現時越峰成長中心的服務範圍遍

及南區、中西區、離島、東區和灣仔，為使中西南及離島區的市民更快捷及

方便獲得服務，社會福利署﹙下稱社署﹚將於 2010 年年底在中西南及離島區

新增一所濫用藥物輔導中心，為該些區域的市民服務。社署亦會於稍後就濫

用藥物輔導中心的服務進行諮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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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慶虹先生、歐立成先生、陳富明先生、陳李佩英女士、張錫容女士、

張少強先生、麥謝巧玲女士、黃靈新先生等八位委員提出意見及查詢，內容

摘錄如下：  

(a) 多位委員支持社署 2010-2010 年度的南區福利規劃，其中有委員表示，

如有需要，可協助與居民聯絡，爭取他們支持於華富一邨設立「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下稱精神健康中心﹚，為南區居民提供更完善

的精神健康服務；  

(b) 多位委員表示，部分精神病患者未必會主動尋求及自願接受協助，尤

其是獨居人士及「隱蔽長者」，因此社署及其他部門應加強合作，並

應制訂政策，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所需的支援。其中有委員查詢社署如

何跟進上述精神病患者；  

(c) 多位委員均希望社會能更多關懷精神病患者，並贊同社署的做法，幫

助這類人士融入社會。有委員表示，家人對精神病患者的支持甚為重

要，建議社署同時為精神病患者的家人提供更多支援；   

(d) 有委員表示，香港仔最近發生兒童墮樓身亡事件，建議社署增加宣傳

及教育工作，提醒市民小心照顧兒童，以免發生同類事件；以及  

(e) 有委員要求提供南區精神病患重症者、跟進這類個案的社工及精神科

社康護士的數目。  

 
10. 孔偉倫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全港約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士曾出現不同的精神

健康問題。本港的人口約有 700 多萬，據知其中有 4 萬多人士有較嚴

重的精神問題，希望社會能夠關愛及包容精神病患者，協助他們融入

社區；  

(b) 社署現正與不同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在中央及地區層面加強

彼此的協作。社署及醫院管理局﹙下稱醫管局﹚聯同營辦精神健康服

務的非政府機構成立中央協調小組，共同探討服務策略的配合及更有

效的合作模式。地區方面，每區的福利專員及醫管局各聯網的精神科

主管聯同房屋署、警務處等政府部門組成工作小組，務求為區內的精

神病患者及其家人和照顧者提供更完善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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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南區現時設有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及社區精神健康連網等支援服

務，幫助精神病康復者。社署計劃於南區設立一站式精神健康中心，

加強對精神病康復者的支援。該中心亦會派出人員，安排離院的精神

病康復者接受康復服務。此外，社工會進行外展探訪，協助精神病康

復者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及其家屬／照顧者。精神健康中心將

設有日間康復訓練，提升精神病復康者的技能，使他們更容易重投社

會。精神健康中心另為精神病患者的家人提供支援及輔導，讓他們能

掌握照顧精神病患者的技巧；  

(d) 社署轄下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及將來的精神健康中心在接到與精神健

康有關的個案後，會盡快跟進及聯絡專業人士，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援

助。為提升服務質素，社署希望得到區議會在精神健康中心選址的支

持；以及  

(e) 社署對 2010 年 5 月 23 日於香港仔發生的兒童墮樓事件表示難過。其

實南區現時已設有一些協作計劃，不時向家長傳達照顧兒童所須注意

的事項，包括『「家，加油」支援家長管教專注力不足及過度活躍子

女計劃』。該計劃由社署、瑪麗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瑪麗醫院兒童

及青少年精神科、聖雅各福群會、扶康會、小童群益會及明愛康復服

務合辦，內容包括工作坊及研討會，希望幫助家長更妥善地照顧有特

殊需要的子女。  

 
11. 馬月霞女士 BBS, MH、朱慶虹先生、陳富明先生、陳李佩英女士、張

錫容女士、黃志毅先生、鄺恩寶女士、胡潤泰先生等八位委員提出意見及查

詢，內容摘錄如下：  

(a) 多位委員認為，社會應以愛心支持精神病康復者，並建議社署加強對

這類人士的支援；  

(b) 多位委員指出，預防勝於治療，建議社署加強精神健康的教育及輔導

工作，例如印製宣傳小冊子、派發問卷調查、提供心理及家庭輔導等； 

(c) 有委員表示支持社署於區內設立精神健康中心，並認為如果該中心的

服務會由多於一個非政府機構營運，社署應將分區服務範圍的資料通

知市民及區議員，以便他們在有需要時可盡快獲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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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委員表示，精神健康中心及濫用藥物輔導中心能配合社區未來的需

要，建議社署為這些中心研究及制訂長遠的服務政策，以期提升服務

質素；  

(e) 有委員表示，現時若居民懷疑附近有疑似精神有問題的住戶，可向房

屋署投訴，而該署會酌情安排有問題的住戶調遷。該委員建議，房屋

署若未能安排調遷，應與社署聯絡，以跟進及支援疑似精神有問題的

住戶；  

(f) 有委員指出，社署現時與醫管局、房屋署、警務處等部門組成地區工

作小組，務求提供更完善的精神健康服務。該委員另建議社署向區議

會報告上述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以期加強交流，使提供的服務更切

合市民的需要；  

(g) 有委員表示，非政府機構現時也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服務，例如香港

仔街坊福利會設有專業輔導員及社工，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輔導，協

助他們舒緩壓力；  

(h) 有委員再次要求社署於會後向委員會補充南區精神病患重症者、跟進

這類個案的社工及精神科社康護士的數目；以及  

(i) 有委員查詢濫用藥物輔導中心的服務範圍。  

 
12. 孔偉倫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現時，必須有足夠證據顯示懷疑精神有問題人士自殘或傷害他人，社

署方可引用《精神健康條例》將有關人士強制送院觀察；  

(b) 預防及治療對市民的精神健康同樣重要，當中涉及不同層面的工作，

社署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以期使精神健康服務的支援工作能做得

更好；  

(c) 現時由專業社工進行精神病患者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外展探

訪。此外，醫管局會派出社康護士去協助沒有覆診的精神病患者恢復

治療；以及  

(d) 社署現正於南區物色適合地點設立濫用藥物輔導中心，為濫用藥物人

士提供輔導。青少年及其家長屬提供輔導的主要對象。署方會於稍後

就濫用藥物輔導中心諮詢區議會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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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席表示，委員會期望社署加強為精神病康復者及其家人提供服務及

支援，並促請社署與其他部門共同制訂精神健康服務的政策，以免區內再發

生不偷快事件。  
 
14. 主席感謝社署代表參與議程三的討論。  

 
﹙會後備註：社署已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向委員會提供南區精神病患重症者、

跟進這類個案的社工及精神科社康護士的數目。秘書處於同日將有關資料轉

交各委員。﹚  

 

 

議程四：  擬納入南區旅遊文化節的地區團體活動  

   （社區事務文件 27/2010 號）         

 
15.  主席簡介文件內容，並請委員就擬納入南區旅遊文化節的地區團體活

動發表意見。  

 
16. 委員會經討論後，通過邀請以下九項與文化有關的多元化社區活動加

入南區旅遊文化節：  

 

 主辦團體名稱  活動名稱  

1. 香港幼苗協會有限公司  兒童粵藝培訓  

2.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開心三代查篤撐」兒童粵劇計劃  

3. 香港仔龍舟競渡大賽委員會  2010 龍舟訓練計劃及南區獅藝觀摩

大賞  

4. 明愛南區青少年外展社會工作隊  「青」空無界限，高危青少年多元化

體育文化及藝術活動計劃  

5. 蒲窩青少年中心  《嘻哈社區》計劃  

6. 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和諧的童心》  

7. 香港歌劇院  南區中學小型歌劇表演  

8. 光影作坊  「浮家泛宅」香港漁業攝影探索計劃

9. 南區文藝協進會  2010 香港青少年弦樂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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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備註：除第 16 段第 4 項活動外，其他多元化社區活動項目的主辦團體

均同意有關活動加入南區旅遊文化節。此外，民政事務總署於 2010 年 6 月 15

日將「多元化社區活動」更名為「繽 Fun 融和社區活動」。﹚  

 
﹙鄭潔貞女士於下午 3 時 45 分進入會場。﹚  

 
議程五：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 2010 南區升小巡禮  

（社區事務文件 28/2010 號）            

 
17. 主席歡迎香港仔街坊福利會﹙下稱坊會﹚社會服務中心經理鄭潔貞女

士參與議程五的討論。  

 
18. 鄭潔貞女士簡介撥款文件內容。  

 
19.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14,000 元及批准預支款項的百分之

五十，供南區學校聯會、香港南區家長教師會聯會及坊會社會服務中心舉辦

「 2010 南區升小巡禮」」。  
 
20. 主席感謝坊會代表參與議程五的討論。  
 
﹙鄭潔貞女士於下午 3 時 48 分離開會場。﹚  

 

 
議程六：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活動  

（社區事務文件 29/2010 號）                 

 
21. 南區區議會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主席黃志毅先生簡介撥款文件內容。  

 
22.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88,000 元及批准預支款項的百分之

五十，供南區區議會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舉辦於 2010 年 7 月至 2011 年 2 月

舉辦四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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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七：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發還 2009-2010 年度社區參與計劃活動未

支付款項  

（社區事務文件 30/2010 號）                             

 
23. 主席簡介撥款文件內容。  

 

24.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並通過撥款 9,840 元，用以發還 2009-2010 年度

社區參與計劃活動未支付款項。  

 

 
議程八：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地區團體舉辦的節日性及非節日性活動  

（社區事務文件 31/2010 號）                           

 
25. 主席介紹文件內容。  

 
26. 委員會通過有關的會議摘錄及撥款建議（包括預支活動開支的百分之

五十，供相關團體籌辦活動），即 12 份慶祝中秋的節日性活動申請，撥款額

為 272,370 元；以及四份非節日性活動申請，撥款額為 43,000 元。上述活動

將於 2010 年 7 月至 10 舉行，撥款總額為 315,370 元，詳情載於附件。  

 

 
議程九：  2009 年度國際復康日及復康服務公眾教育活動工作報告  

（社區事務文件 23/2010 號）                       

 
27. 2009-2010 年度國際復康日南區活動籌劃會﹙下稱籌劃會﹚主席歐立成

先生簡介文件內容並補充，南區區議會已於 2010 年 3 月向勞工及福利局﹙下

稱勞福局﹚申請 53,000 元，在區內舉辦復康服務公眾教育活動。他續表示，

委員會已於 2010 年 4 月 19 日的第十七次會議上通過若南區區議會成功獲得

勞福局撥款，將繼續成立 2010 年度國際復康日南區活動籌劃會，負責策辦各

項復康活動。  

 
28.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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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備註：南區區議會於 2010 年 6 月 11 日獲民政事務總署通知，勞福局

已於 2010 年 5 月 4 日撥款 53,000 元予區議會籌辦各項復康活動。﹚  
 
 
議程十：  2010 年度推廣旅遊發展工作小組進展報告  
  （社區事務文件 24/2010 號）             

 
29. 林啟暉先生 MH 表示，由於 2010 年度推廣旅遊發展工作小組﹙下稱工

作小組﹚前主席陳岳鵬先生於 2010 年 5 月 19 日辭任南區區議員，因此由他

代為滙報工作小組進展。  

 
30. 林啟暉先生 MH 簡介文件內容並補充，委員會於 2010 年 2 月 1 日第十

六次會議上通過由工作小組與香港青年藝術協會跟進「南區公共藝術創作計

劃」﹙下稱創作計劃﹚。香港青年藝術協會將邀請南區學校參加上述計劃，

由該會撰寫的邀請函初稿已於席上派發，供委員參閱及提供意見。  

 
31. 林敏女士補充，南區區議會早前原則上同意與香港青年藝術協會合

作，舉辦創作計劃，供南區學生參加，並就有關活動預留 750,000 元撥款。創

作計劃內容包括布製風標創作工作坊及舢舨彩繪工作坊。此外，為配合南區

旅遊文化節，工作坊的製成品計劃於 2011 年 1 月起展示，為 2 月舉行的「南

區旅遊文化節閉幕禮」及「Winter Fiesta 創意展藝坊年宵市場」增添節慶氣氛。

由於學校期末考試及暑假將至，該會須於 6 月內邀請學校參與有關活動，以

確保作品可以如期完成，因此建議委員會於創作計劃未獲正式撥款前，先就

邀請函提供意見，以便創作計劃的籌備工作能盡快展開。  

 
32. 鄺恩寶女士建議區議會另致函南區學校聯會推廣創作計劃，以吸引更

多學校參與。  

 
33. 林敏女士補充，香港青年藝術協會計劃先向學校的美術老師推廣創作

計劃。若反應未如理想，該會建議另以區議會名義發信予區內中小學校長及

南區學校聯會，鼓勵他們積極參與創作計劃。  

 
34. 委員會贊同上文第 33 段及社區事務文件 24/2010 號第 6 段、第 9 段至

第 12 的建議。委員會亦通過由香港青年藝術協會撰寫的參加創作計劃邀請函。 

 

CAPCmins18                                     10



35. 林啟暉先生 MH 表示，工作小組主席一職現正懸空，為盡快跟進工作

小組各項活動，建議於是次會議選舉工作小組主席。  

 
36. 馬月霞女士 BBS, MH 建議馮仕耕先生擔任工作小組主席。  

 
37. 委員會支持上文第 35 段及第 36 段的建議。  

 
38. 馮仕耕先生同意接受工作小組主席一職。  

 
﹙會後備註：秘書處於 2010 年 6 月 22 日將以區議會名義撰寫的邀請函轉交

香港青年藝術協會。該會其後於 6 月下旬將有關邀請函連同創作計劃資料郵

寄至南區各中小學及南區學校聯會。﹚  

 
﹙麥志仁先生於下午 3 時 59 分離開會場。﹚  

 

 
議程十一：  其他事項  

 

39. 主席表示，委員會在 2009 年 11 月 2 日第十三次會議上通過於每年 10

月左右派發月曆，再於翌年年初派發揮春及利是封。委員會亦曾於 2009 年邀

請區議會正副主席、委員會正副主席、陳李佩英女士及徐遠華先生參與區議

會賀年宣傳品的製作工作。  

 

40. 主席續表示，為準備 2010 年度的區議會賀年宣傳品，建議繼續邀請區

議會正副主席及委員會正副主席參與有關製作工作，並歡迎有興趣的委員參

與。秘書處將稍後向區議會申請撥款，製作上述賀年宣傳品。  

 
41. 委員會贊同上文第 40 段的建議。  

 
42. 馬月霞女士 BBS,MH 表示，香港賽馬會致函邀請區內 120 名長者義工

參加於 2010 年 8 月 10 日舉行的暑期活動，藉此向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致敬。

她續表示，區議會於 2009 年邀得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及坊會協助統籌同類活

動，而活動亦順利舉行，因此建議繼續邀請該兩個機構協辦有關活動。  
 
43. 委員會贊同上文第 42 段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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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馬月霞女士 BBS,MH 表示，中華廠商聯合會早前致函邀請各區議員參

加「 18 區免費諮詢服務」。她指出，根據《有關香港特別行政區區議會議員

酬金和津貼安排的指引》，區議員如以營運開支津貼及其他實報實銷津貼來

支付辦事處運作開支，須確保辦事處執行區議會職務。區議員辦事處的運作

除了必須符合有關法例的規定以及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指引外，還要符合以

下原則及指引：  

(a) 舉辦活動必須旨在提供社區服務，以增加社區的凝聚力，及加強區內

居民的聯繫及溝通；  

(b) 活動必須由區議會或區議員舉辦，或由區議會或區議員與其他人士及

團體協辦或合辦；  

(c) 舉辦的活動不能影響區議員辦事處的正常運作，並不能在辦事處內進

行商業活動或謀利活動；以及  

(d) 區議員及其親屬不得從其活動中獲取利益，任何時間均須避免實際的

利益衝突或潛在的利益衝突。  

 
45. 馬月霞女士 BBS,MH 表示，各議員可依上文第 44 段的指引自行決定是

否採用「 18 區免費諮詢服務」。  

 

 
議程十二：   下次開會日期  

 
46. 主席表示，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將於 2010 年 7 月 5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南區區議會會議室舉行。  

 

 
第二部分 ------參考文件  

 
2010-2011 年度南區區議會撥款作社區參與計劃活動的財政報告  

（截至 14.5.2010）  

（社區事務文件 25/2010 號）                           

 
47.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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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21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6 月  


